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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大对国有文艺院团的扶持，推

动地方戏曲传承保护与发展，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

戏曲传承发展的若干政策》（国办发〔2015〕52 号）、《广东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地方戏曲传承发展的实施意见》

（粤府办〔2016〕11 号）等文件精神，2022 年，市财政局

拨入我局“2022 年度文化惠民演出场次补贴（政府购买演出

服务）”经费 35 万元，用于组织梅州市山歌剧团演艺有限公

司开展文化惠民演出活动，让城乡百姓及时享受我市文化建

设优秀成果，进一步促进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助

推我市文化名城建设走在全省前列。 

（二）项目决策情况 

结合演出单位实际情况，以及疫情防控态势，我局制定

了“2022 年度文化惠民演出场次补贴（政府购买演出服务）

资金使用计划”共 32 场次，并严格按照计划组织实施（视

疫情防控情况，可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进行）。演出单

位围绕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重要时间节点，紧扣中国梦、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乡村振兴、防疫等主题，精心排演一批讴

歌党、讴歌新时代的文艺作品，通过客家山歌、客家山歌剧、

客家民俗歌舞、小品、小戏等艺术形式，向广大人民群众展

示优秀客家文化，赞颂幸福美好生活。 

（三）绩效目标 

一是不断满足基层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让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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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民群众能够及时共享我市优秀文化建设成果，丰富基层

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之余，引导崇尚健康文明生活方式，促

使兴趣爱好的培养，扩大客家戏曲文化受众面；二是让优秀

的文艺作品得到反复锤炼、打磨、提高，培育梅州本土演艺

品牌，繁荣我市优秀文化艺术，促进地方戏曲的传承保护与

发展，助推我市创建文化强市。 

二、绩效自评工作组织情况 

接到绩效自评工作通知后，我局立即组织业务科室和项

目实施单位梅州市山歌剧团演艺有限公司进行部署，有效地

开展绩效自评工作。 

三、绩效自评结论 

2022 年度“文化惠民演出场次补贴（政府购买演出服务）”

经费 35 万元全部用于组织梅州市山歌剧团演艺有限公司开

展文化惠民演出活动，共计 32 场次，包括：“青春正好 梦

想起航——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1 周年文艺晚会”、“礼赞

新时代 奋进新征程——喜迎党的二十大文化惠民展演”、

“永远跟党走 奋进新征程——庆祝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文

化惠民演出”等主题演出；结合疫情防控态势，适时开展“相

约周六”剧场驻场演出以及戏曲进农村、进校园等文化惠民

演出；结合春节、五一、七一、国庆等时间节点，开展精品

剧目展播等，受惠观众超 72 多万人次（线上线下），极大地

丰富了基层群众文化生活，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实现了

预期绩效目标。 

该项目资金到位 100%，使用率 100%，绩效自评 1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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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绩效指标分析 

（一）决策分析 

1.项目立项情况 

（1）论证决策。2022 年 5 月 9 日，我局召开党组会议，

研究并通过了该项目资金使用计划。 

（2）目标设置。2022 年开展“相约周六”驻场演出、

主题演出、戏曲进校园、进农村等文化惠民演出共 32 场次。 

（3）保障措施。2022 年度“文化惠民演出场次补贴（政

府购买演出服务）”经费35万元列入了2022年市级财政预算，

由市财政局国库集中支付，以补贴形式拨付给项目实施单

位。为确保演出活动安全、顺利，项目实施单位积极做好应

对紧急、突发事件预案，最大限度减少伤害和损失，特别是

在疫情期间，严格执行疫情防控措施。 

2.资金落实情况 

（1）资金到位。 2022 年 4 月，市财政局下达我局该项

目资金指标 35 万元。 

（2）资金分配。结合演出单位实际情况及疫情防控态

势，我局制定了最优化的演出补贴计划和任务安排，完成文

化惠民演出 32 场次。 

（二）管理分析 

1.资金管理 

（1）资金支付。我局于 2022 年 6 月向市财政局提交了

该项目资金 35 万元的发票、合同、国库直接支付申请书等

材料；12 月，市财政局将该项目资金 35 万元拨至项目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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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2）支出规范性。项目资金严格按照专项资金规定使

用范围和用途支出，专账核算，专款专用，不存在超范围、

超标准支出等违规现象。 

2.事项管理 

（1）实施程序。按照“向市财政局请款——市财政局

下达资金指标——制定资金使用计划报局党组研究决定同

意——与项目实施单位签订合同——由市财政局拨付经费

给项目实施单位——项目实施单位开展惠民演出”的程序进

行，在实施过程未出现任何调整情况。 

（2）管理情况。我局高度重视“文化惠民演出场次补贴

（政府购买演出服务）”专项资金的使用、监督、管理工作，

要求项目实施单位严格执行《购买文化惠民演出服务合同》

内容，保质保量按时完成演出任务。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不

定期检查项目开展情况，确保资金的安全使用和项目完成的

质量。 

（三）产出分析 

1.经济性。通过文化惠民演出，为梅州旅游业注入更加

优质、更富吸引力的文化内容，从而带动梅州景区、酒店、

旅行社、餐饮、交通等各行业蓬勃发展。 

    2.效率性。受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影响，线下演出严重受

阻，演出单位克服种种困难，保质保量如期完成文化惠民演

出任务。 

（四）效益实现度分析 

 - 4 - 



1.效果性。该项目的开展一方面可让广大人民群众及时

享受精神文化成果，丰富基层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另一方

面可促使院团积极创排百姓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通过广泛

开展惠民演出，让文艺作品得到反复锤炼、打磨、提高，培

育梅州本土演艺品牌，繁荣我市优秀文化艺术，助推我市创

建文化强市。该项目免费为市民提供精神文化食粮，深受欢

迎，受众面越来越广，文化惠民演艺品牌深入人心，是推动

地方戏曲传承保护与发展的有力举措。 

2.公平性。该项目实施单位是市级国有文艺院团，通过

强化管理，厉行节约，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率，项目如期完

成，演出获得广大观众的认可。 

五、主要绩效 

戏曲是我国中华文化和传统艺术的一颗明珠，传承和发

展戏曲文化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与担当。梅州客家山歌剧

被列为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为充分利用这一资源优

势，我市在剧种的活态传承、保护利用、项目建设、非遗展

示工作上，积极谋划、探索新路、多措并举、扎实推进传统

戏曲保护、传承与发展工作。为进一步扩大地方戏曲覆盖面，

我市积极开展剧场驻场演出，送戏进农村、进校园、进景区、

进军营等惠民演出活动，让更多群体有机会近距离欣赏客家

传统戏曲的艺术魅力，进一步了解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该项目的实施打造了“周五有戏”“相约周六”等梅州本土

演艺品牌，演出内容愈来愈丰富多样，演出质量不断提高，

同时培养了一大批戏曲票友，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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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生活，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六、存在问题 

一是演出场次多，补贴经费有限，与演出实际费用存在

较大差距，超出部分需演出单位自行解决，加重了演出单位

负担；二是演出所需的道具、灯光、音响等设施设备已使用

多年，陈旧落后，加之频繁搬运，破损较多，影响了演出效

果。 

七、下一步工作计划 

持续开展文化惠民演出活动，积极创排百姓喜闻乐见的

优秀文艺剧（节）目，争取更多专项资金投入用以提高演出

质量，扩大受众面，打造更多的梅州本土演艺品牌，继续为

梅州创建文化强市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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